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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财政分权与地方义务教育
财政支出

———基于全国县级数据的多层分析

黄　斌，王　璇，张琼文

［摘　要］基于２００９年全国县－市两级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就市－县财政分权

对县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经验研究。在分权化指标构建上，

本文从收入、支出及自主性三个角度，分别采用预算口径和全口径对我国市 －县财

政分权度进行了测量。经验结果表明，市－县财政分权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

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市－县财政分权的加大会减少县自有财力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而县财政自主权的加大则会提高县自有财力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市 －县财政分权

的负效应不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影响。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进一步增大地

方财政自主权，并在转移支付中加入有关维持地方自有财力对公共品投入努力水平

的约束性条款。

［关键词］市－县财政分权；财政自主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省以下财政体制安排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财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

难点问题，亦是财政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
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但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

系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交由各省自行安排，而各省通行的做法是仿效中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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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划分办法，省、地级市、县与乡各自负责一定事权并承担各项事权的主要支

出职责，高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承担的事权仅给予少量的转移支付。此种分

配格局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为保障自身利益，都尽可能多地将财权留在本级财

政，极力将事权及相对应的财政支出职责推向下级政府，由此最终由财力最弱

的县级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职责。在此种政府收支分配

格局与“下管一级”体制下，市对县做财政分权抑或集权安排对于县级地方基

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与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市一级政府可以通过收支分

配、预决算管理、转移支付经费划拨与配套、行政命令、人事管理等多种途径对

县级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０４年后，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将原先的“省 －市 －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 －市、县”二级管理，
省直接联系县进行收支划分、转移支付划拨、资金往来、预决算与年终结算。在

“省直管县”理想模式下，省对市与县实行平行管理，市－县不再有任何直接的
财政关系。改革后，省一级财政似乎已经取代市成为影响县财政行为最为重要

的因素。然而，从各省推行的改革实践来看，大多数省份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

的“省直管”，一些省份改革仅在对县转移性资金的核定、分配、管理与调度上

做到“省直管”，收支分配依然采用“市直管”，而有些省份则是收支分配实行新

体制，转移支付实行老体制。２００９年中央出台《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
革的意见》，提出要在２０１２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除自治区）实现“省直管县”
体制，但在该《意见》颁布后，中央迟迟未出台具体的改革实施指导意见。改革

究竟是要进一步实现强县扩权，还是要继续加强对弱县的统筹支持，地方改革

思路左右摇摆。并且试点中暴露出的省对数量众多的县直接管理的工作量过

大、管理效率偏低，以及市、县利益诉求冲突加剧，拖慢地方整体经济发展速度

等问题，使得各省放缓或停止试点推广工作。不少省份对既有的改革方案进行

了调整，将部分省对县的财政管理权限又重新下放至市，以加强地级市对其下

辖县区社会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职能。

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是构成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而有关财政

分权究竟会促进还是阻碍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问题。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４）提出公共消费品具有成本共担与消费共享的特征，因
此不存在任何一种分权化机制能够实现公共品的最优供给，而 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
则认为充分自由流动的个体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引发地方政府相互

竞争，进而实现公共品有效率的生产和供给。Ｏａｔｅｓ（１９８５）突破了之前分权 －
集权“非此即彼”的分析与选择模式，提出集权与分权在不同政府职能上各具

利弊的观点。他认为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国家公共品应集权供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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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品则应交由地方实行分权供给更为有利。继理论争议之后，是延续至

今的经验研究结果之争，中国研究亦概莫能外。公共教育是中国地方政府面向

地方居民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近年来有不少国内研究显示财政分权对

于地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具有负面影响（王蓉和杨建芳，２００８；黄斌，２００９；罗伟
卿，２０１０），其原因解释不外乎两点：一是现有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使得地方偏好
于生产性投入，忽视消费性的教育投入；二是大量的事权与支出职责下放，导致地

方财力紧张，迫使地方将有限财力安排在经济建设之上，对教育的投入仅保证

“温饱”水平。但也有一些国内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在一定的分权维度下

或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促进作用（龚锋和卢洪友，２０１３；
杨良松，２０１３；张晏和李英蕾，２０１３）。总的来看，除个别研究（田志磊等，２０１５）
外，过往的绝大多数研究仅针对中央－省分权或省－县分权展开实证或经验研
究，但这两种分权研究维度都与作为义务教育主要支出主体的县级政府所处财

政环境相去较远。在“下管一级”的财政关系序列中，县级政府当前最为关切

的依然是与其利益关系联系最紧密的地市一级政府所做出的收支分配安排决

策。为此，本文将利用全国县、市两层数据，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与地方财政

自主权三个维度对市－县财政分权度进行测量，进而就市－县财政分权化对县
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水平所可能具有的作用，以及该作用在不同财政管理

体制下是否存在差别进行经验研究。深入探讨更低层次的市 －县分权化影响
作用对于破解我国省级以下政府间财政体制构建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市－县财政分权度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包括市和县两层，数据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

料》、《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分

县市人口统计资料》。我们选取这四本年鉴资料２００９年全国地级市、县与县级
市财政、教育、经济与人口相关数据进行合并。由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

直辖市与海南省未设有地市一级政府，因此将这五个省市排除在样本外；西藏

自治区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且由于其地广人稀的地理人口特征，以及中央特殊

的民族优惠政策，西藏各县市生均义务教育经费水平值普遍偏大，存在较多特

异值，因此本研究将西藏所有数据剔除。最终形成的数据样本包括２００９年全
国３０７个地市的２５９４个县（区）数据。

之所以采用２００９年而非更近年份数据，主要是由于２００９年后出版的《全
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不再提供各项税收收入、转移支付与支出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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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列示各县区政府财政收支的加总数字。分项收支数据的缺失使得我们无法

形成一些构建分权化模型所必需的财政变量。幸运的是，２００９年以来我国财
政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整体格局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

的样本数据年份虽略显老旧，但研究结论应适用于当下及未来相关政策的

制定。

（二）市－县财政分权度的度量
纵观以往研究，财政分权度的测量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前的

增量指标，即根据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事先签订的“财政契约”中约定的分配比

例，计算出地方每增加一单位税收中有多少会留存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之中

（Ｌｉｎ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００；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另一类是事后的平均指标，即采用某一层
级政府下辖的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之和与该层级政府总财政收支的比值来度

量财政分权化程度（Ｏａｔｅｓ，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不同层级政府
主要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进行增量部分的财力分配，不同地方的收入边际留

存率各不相同，地方对留存在本级财政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具有完全的自决权，

上级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较少，此时采用边际留存率来度量财政分权化有其科

学性与合理性。在分税制改革后，各税种被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与共享税，不同

层级政府对共享税的分配比例相对固定，经年变化不大，且财权上收后地方的

收支决策受上级政府影响较大，高层级政府对地方层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

所加强。从这一点看，地方已不再具备完全自治意义下的分权权利（张晏，

２００５），财政分权更多表现为不同层级政府所分配到的收入份额之比或所承担
的支出份额之比，此时采用事后的平均指标似乎更加合宜。

有关财政分权度的事后指标测量存在一定的争议。从概念上看，所谓财政

分权应是指高层级政府向低层级政府让渡一定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和分配权限

的过程，因此财政分权度量不仅应反映上下级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配比状态，

还应包含对地方财政实际拥有的财政决策自主度水平的测量。以往研究惯常

采用的财政分权指标主要有三种：“收入指标”、“支出指标”和“财政自主度指

标”（陈硕和高琳，２０１２）。为更全面和更准确地测量财政分权，本文将遵循事
后的平均指标度量方法，从以上三个维度分别对中国的市－县财政分权度进行
度量。前两种收支指标通常采用某一低层级政府预算收支之和与高层级政府

预算收支总和的比值进行计算，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用两种口径下县财政收支

占全市财政收支的比重来计算市 －县财政收支分权化度。第三种指标财政自
主度从严格意义上应反映的是某一层级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中有多大比例可

供本级财政自由支配。在地方政府的多种收入来源中，自有收入的可支配程度

显然是最高的，其次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由于一般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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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用于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对地方财政收入只做一般意义上的财力支持，中

央和省对地方使用一般性转移资金通常不会做过多的约束，因此地方对该类型

转移支付的支配自主度应与地方自有财政收入相近。与此相反，专项转移支付

常带有较为严格的使用限制，地方对专项资金使用的自由裁量权较低。基于上

述考虑，我们用扣减专项转移支付和转移支付上解之后的地方收入与未扣减时

地方收入之比来度量地方财政自主度。由此，财政自主度也可理解为地方政府

对于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财政自主权指标值越高，表明地方对上级

专项转移的依赖度越低，其财力自主性越大。

除公式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对财政分权度进行度量。从收

入构成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可分为三大类：纳入预算管理并参与分税

制分配方案的预算内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或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主要由地方自收

自支的基金收入，以及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为此，我们在进行分权

化测算时还区分两种口径：一是只包含一般预算收支的预算口径，二是包括所

有收入的全口径。

三种测量维度配合两种口径，可构建出六种市 －县分权化指标，各指标计
算方法与均值情况参见表１与表２。

表１　市－县财政分权化的度量

收入分权 支出分权 财政自主权

预算口径

预算收入分权度 ＝

（各县区一般预算收

入之和）／（全市一般

预算收入总和）

预算支出分权度 ＝（各

县区一般预算支出之

和）／（全市一般预算支

出总和）

预算财政自主度 ＝（县区

一般预算收入－专项转移

支付 －转移支付上解）／

（县一般预算收入总和）

全口径

全口径收入分权度 ＝

（各县区一般预算收

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预算外收入）／（全

市一般预算收入 ＋政

府性基金收入 ＋预算

外收入）

全口径支出分权度 ＝

（各县区的一般预算支

出＋政府性基金支出 ＋

预算外支出之和）／（全

市一般预算支出 ＋政府

性基金支出 ＋预算外支

出总和）

全口径财政自主度 ＝（县

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转移支付

上解）／（县的一般预算收

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

算外收入）

根据分权化指标统计描述的结果，我们发现：

首先，样本中六种市－县财政分权的全国样本均值在０．６６－０．７４之间，不
同分权指标的测量结果在均值水平上并无太大差别。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呈

显著高度正相关，即被赋予更多事权或支出职责的县，其在与市财力分配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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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全国及各省市－县财政分权度样本均值

省份
收入分权 支出分权 自主度

预算口径 全口径 预算口径 全口径 预算口径 全口径

河北省 ０．７９ ０．７５ ０．８１ ０．７７ ０．７１ ０．７６

山西省 ０．７５ ０．７０ ０．７７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７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７６ ０．７３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６０ ０．６５

辽宁省 ０．５５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７４ ０．７８

吉林省 ０．６９ ０．６６ ０．７０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６６

黑龙江省 ０．５６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５ ０．６６ ０．６９

江苏省 ０．７８ ０．７１ ０．８０ ０．７３ ０．６０ ０．７０

安徽省 ０．６５ ０．６０ ０．６６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７６

福建省 ０．７６ ０．７１ ０．７６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８０

江西省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７０ ０．７６

山东省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７６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８０

河南省 ０．７３ ０．６８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９ ０．７３

湖北省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５ ０．６９

湖南省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６６ ０．７０

广东省 ０．６５ ０．６２ ０．６９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７６

广西自治区 ０．７１ ０．６５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６９ ０．７３

四川省 ０．７９ ０．７６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５４ ０．６１

贵州省 ０．８４ ０．８１ ０．８５ ０．８３ ０．６８ ０．７１

云南省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８１ ０．５８ ０．６２

陕西省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７０ ０．７１

甘肃省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５０ ０．５４

青海省 ０．７７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７８ ０．６３ ０．６５

宁夏自治区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６１ ０．６８

新疆自治区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６６ ０．６９

东部 ０．７０ ０．６５ ０．７２ ０．６８ ０．７１ ０．７７

中部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６８ ０．７２

西部 ０．７７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７６ ０．６１ ０．６５

全国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７４ ０．７１ ０．６６ ０．７１

获得更多的收入份额。从均值水平看，绝大多数省份的市－县支出分权要高于
收入分权，两种口径下支出分权度的全国均值分别为０．７４和０．７１，略高于收
入分权度均值水平（０．７２和０．６９）。由此可见，县对市本级财政虽然在财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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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处于占优地位，在全地市收入中分得７０％，但相较于其支出负担，县所获
得的收入份额仍不足以完全满足其支出需求。

其次，自主度指标与收支分权指标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值在 －０．３０与
－０．３５之间。收支分权化与自主度的测量对象有所不同，前者考察的是政府
间的收支分配状况，而后者测量的是地方对上级专项转移的依赖度。它们之间

呈负相关表明，那些在市－县分配中获得更多财力并负担更多支出职责的县通
常会对上级政府专项转移具有更强的依赖度。东中西部的比较结果表明，西部

地区比中部和东部地区拥有更高的市－县收支分权度，但西部地区县要比中部
和东部地区县更加依赖上级政府的专项转移，东部县的财政自主度要比西部县

平均高出十个百分点以上。

最后，以往研究在测量省级以下财政分权时常采用县级收支与全省收支总

和的比值作为一省整体财政分权度的指标测量。这一做法暗含着一个假设，即

在同一省份不同县都处于同一水平分权化的财政制度安排之下。而事实上，在

“下管一级”的财政体制下，省对县的分权在很大程度是通过地市一级财政分

配实现的，地市在考虑本级与县级财力与支出分配时，除参照上一级政府与本

级政府的分配办法外，还会考虑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禀赋、人口数量

与城乡分布、历史沿革等其他一系列因素，由此导致各省内部市 －县财政分权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如样本中，有些省份差异相对较小，如河北省

市－县收支分权化最小值在０．６５－０．７０之间，最大在０．８５－０．９０之间，而有
些省份差异较大，如黑龙江省市－县收支分权化最小值不到０．３０，而最大值高
达０．９０以上。

三、多层线性模型的构建

我国政府是一个多层级政府，虽然各层级政府预算实行分级管理，但在政

府间财政关系安排上仍以“下管一级”为基本准则，即中央主导中央 －省财权
与事权分配，省主导省－地市财权与事权分配，以此类推。由此，中国的财政收
支数据便具有典型的多层镶嵌特征，每一层级地方政府财政行为至少会受到两

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以县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为例，不仅会受到本县自有

财力、转移支付、人口数量与结构等个性特征的影响，亦会受到该县所在地市一

些共性特征的影响，例如地市对其所辖各县区统一实施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方

案。为反映这一可能的多层影响，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ＨＬＭ，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构建回归模型。

模型因变量为样本县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各县区小学和初中
预算内事业费之和／各县区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之和）。由于年鉴资料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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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财政数据均为本级及以下收支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县区教育经费应仅包含

县区所属学校经费，不包括市属学校经费。样本中生均事业费分布呈现明显右

偏，所以我们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处理后分布发生左偏改变，接近对称分布。模

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市－县分权化。在六种分权化测量中，预算口径和全口径
的县收入和支出分权度都属于地市政府在统一的分配方案下与所辖各县进行

收支分权的结果，是地市所辖各县的共性特征，因此应归为地市一层级影响因

素，而预算口径和全口径的县财政自主度反映的是县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

度，属于各县自身收入结构的个性特征，因此应归为县一层级影响因素。据此，

我们分别构建出收支分权化与自主度两种多层线性模型。

收支分权化模型：

ｌｎ（ｅｄｕｉｊ）＝β０ｊ＋∑
Ｎ

ｎ＝１
βｎｊ·Ｘｎｉｊ＋γｉｊ

β０ｊ＝γ００＋γ０１·ＦＤＳｊ＋∑
Ｓ

ｓ＝２
γ０ｓ·Ｗｓｊ＋μ０ｊ

βｎｊ＝γｎ０＋γｎ１·ＦＤＳｊ＋μｎｊ
财政自主权模型：

ｌｎ（ｅｄｕｉｊ）＝β０ｊ＋β１ｊ·ＦＡｉｊ＋∑
Ｎ

ｎ＝２
βｎｊ·Ｘｎｉｊ＋γｉｊ

β０ｊ＝γ００＋∑
Ｓ

ｓ＝１
γ０ｓ·Ｗｓｊ＋μ０ｊ

上述模型包括市和县两层，下标ｉ表示县级单位，ｊ代表地市级单位，β和γ
分别表示第一层和第二层自变量截距系数与斜率系数，第一层所有自变量都采

用其在各地市的均值进行了组中心化（ｇｒｏｕｐｍｅ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经过中心化后，
第一层模型截距即表示各地市下辖县的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对数值）的均值水

平。多层线性模型允许第一层估计系数 β在第二层单位之间存在随机变异，
由此我们便可以在第二层模型中加入一定的解释变量对第一层模型各种估计

系数变异进行回归解释。

在收支分权模型中，第一层模型向量表示属于县区个性特征并且可能会对

地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产生影响的若干变量，包括县级地方生均自有财政

收入、生均一般转移支付、生均专项转移支付①、地方教育财政投入努力程度、

义务教育农村学生占比、财政供养人口数。其中，自有收入包括县级地方所有

① 笔者之所以对这三个自有财力和转移性收入变量采用生均口径而非以往文献惯常

采用的人均口径，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变量反映的是地方拥有的财政能力，而地方将财力投

入于教育的倾向则与本地在校生规模直接相关，学生规模不同的地区，其财政投入教育的

倾向应有所差别。因此，从平衡不同地区学生规模差别影响的角度看，采用生均口径应比人

均口径更加合适。诚然，地区人口数与在校生数通常呈高度相关关系，因此两种口径估计结

果的影响方向与显著性表现应在多数情况下无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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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内税费收入。一般转移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

体制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补助、

缓解县乡困难转移支付补助、结算补助、企事业单位预算划转补助，以及其他一

些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包括县级地方接受的各类专项资助。地方教育

财政投入努力程度等于各县预算内教育支出与总预算支出的比值。农村学生占

比为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所占比重。财政供养人口数变量用于反映政

府规模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由于市－县收支分权程度为地区市对
下辖所有县区按照同一方案实施收支分配的结果，属于市级变量，因此我们在第

二层模型中加入收支分权化变量（ＦＤＳ），分别就四种收支分权指标对第一层模型
截距系数与部分自变量斜率系数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考察市 －县财政分权对
县级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行为所可能具有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在第二层模

型截距系数回归中控制了东中西部虚拟变量，以西部地区作为参照组。

在财政自主权模型中，自主权变量（ＦＡ）属于各县区个体特征变量，应进入
第一层模型。与收支分权模型相同，我们在自主权第一层模型同样纳入并控制

了生均自有财政收入、生均转移支付等县区个体特征变量。此外，为考察自有

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对县生均义务教育经费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地方财政自主权

程度的不同而变化，我们在第一层模型中加入自主权与自有财政收入、一般与

专项转移支付的交互项。此外，我们还在第一层模型中加入自主权变量与“省

直管县”改革变量的交互项，用于检验自主权估计结果在不同财政管理体制下

的稳健性。根据样本统计描述（表３），已实施“省直管县”改革的县占样本总
区县数量的２９％。为凸显本文分权化的研究主题，我们简化自主权第二层模
型设计，仅在截距回归中考虑东中西部虚拟变量。

表３　模型因变量与自变量均值

因变量：

　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对数值 ８．２２ 　农村学生占比 ０．６４

第一层自变量： 　是否实施“省直管县”改革 ０．２９

　预算财政自主权 ０．６６ 第二层自变量：

　全口径财政自主权 ０．７１ 　预算收入分权化 ０．７２

　生均一般转移支付对数值 ８．５１ 　全口径收入分权化 ０．６９

　生均专项转移支付对数值 ８．７６ 　预算支出分权化 ０．７４

　生均自有财政收入对数值 ９．２１ 　全口径支出分权化 ０．７１

　地方教育财政投入努力水平对数值 －１．９０　 　东部地区虚拟变量 ０．２７

　财政供养人口对数值 ９．１９ 　中部地区虚拟变量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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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层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

（一）财政收支分权与义务教育生均经费

表４显示出财政收支分权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根据该模型的估计

结果，市－县财政收支分权化作为第二层自变量对第一层模型的截距系数与一
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与自有财政收入估计系数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并

且无论是从影响方向还是影响水平看，四种收支分权化指标的估计结果都基本

一致。

表４　财政收支分权化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收入分权 支出分权

预算口径 全口径 预算口径 全口径

截距 ８．８２（０．１２） ８．７２（０．１１） ８．８５（０．１２） ８．７７（０．１１）

　东部 －０．０７（０．０６） －０．０７（０．０６） －０．０６（０．０６） －０．０７（０．０６）

　中部 －０．２１（０．０５）－０．２１（０．０５） －０．２１（０．０５）－０．２１（０．０５）

　市－县分权 －０．７０（０．１５）－０．６０（０．１４） －０．７３（０．１４）－０．６４（０．１４）

一般转移支付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６（０．０５） ０．１０（０．０５） ０．０６（０．０５）

　市－县分权 ０．１１（０．０７） ０．１８（０．０７） ０．１２（０．０７） ０．１８（０．０７）

专项转移支付 ０．０５（０．０６） ０．０６（０．０５） ０．０６（０．０６） ０．０７（０．０５）

　市－县分权 ０．１８（０．０８） ０．１７（０．０８） ０．１６（０．０８） ０．１５（０．０８）

自有财政收入 ０．５４（０．０５） ０．５４（０．０５） ０．５４（０．０５） ０．５３（０．０５）

　市－县分权 －０．４１（０．０７）－０．４２（０．０６） －０．３９（０．０７）－０．４１（０．０６）

教育投入努力水平 ０．４８（０．０２） ０．４８（０．０２） ０．４８（０．０２） ０．４８（０．０２）

财政供养人口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农村学生占比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０．０２）

　　注：非斜体表示第一层县级变量，斜体表示第二层市级变量；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标准误；

表示１％水平显著，表示５％水平显著，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财政收支分权对截距系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如前所述，在实施组中心化

后，第一层模型截距表示的是各地市县级地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均值水平，

由此可知，市对县收支分权程度越高，县级地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越低，这

表明市赋予县过多的收支分权并不利于增加县级地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水平。

县自有财力对当地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弹性系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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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高达０．５４，即县自有财政收入每增长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将平均增长
０．５４％。当前义务教育支出主要由县级地方负责，保障中小学校教师工资发放
与正常运转是县财政预算安排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一些财力特别薄弱地方，地

方预算支出几乎就是“保工资”与“保运转”预算。在此情势下，地方自有财力

对义务教育拥有如此高的影响弹性便不足为奇了。市 －县财政收支分权对自
有财力弹性系数影响显著为负，估计值在－０．３９与－０．４２之间，这表明市对县
的财政收支分权越高，县将自有财力投入于地方义务教育的水平越低。义务教

育属于基础公共服务，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事关地方居民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

是地区居民最为关注的民生性支出之一。地方义务教育的办学条件与财力投

入水平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能否满足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保障标

准，这对于地方政府主官延任与升迁往往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因此义务

教育财政支出具有“刚性”特征，“保工资”与“保运转”支出必须得到满足，此类

“刚性”支出在地方预算分配中拥有极高的优先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教育

支出都具有这一优先权。除教育外，县一级政府还承担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

共设施建设等其他一些民生与建设支出。县级地方财力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各

项事权充足投入的需要，由此导致在不同民生性支出之间，以及在民生性支出

与建设性支出之间存在激烈的预算竞争。为平衡各项事业发展，县一级政府进

行财力分配通常采用的一个策略是：优先保障各项民生“刚性”部分支出，但对

超出保障需求之外的民生“发展性”支出采用压制策略，有意识地通过控制民

生“发展性”支出的增长速度，将尽可能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财力掌控在自己

手中，集中财力投入于能够更加彰显政绩的支出项目之中。也正是由于这一原

因，伴随着更多的财力与事权下放到县，县一级政府会不断降低自有财力对义

务教育的投入水平。

无论是在预算口径下还是在全口径下，市－县收支分权对专项转移支付的
影响系数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市－县收支分权只有在全口径下才会对一般
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伴随着市对县财政收

支分权度的增大，县就会将更多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地方义务

教育。结合之前的分析结果，我们发现伴随着收支分权的加大，县一级政府一

方面会将更多的转移性资金投入于义务教育，但另一方面则会减少自有财政资

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换而言之，县级地方的自有财政资金与转移支付资金对

于义务教育具有互替影响，且该互替影响会随着市对县收支分权度的增加而不

断加大。在收支分权度高的县，高层级政府越是往地方“教育经费池”中注入

更多的转移性经费，县一级政府越是会从地方“教育经费池”中抽取更多的自

有资金转而他用。我们将此种转移支付对自有财力的替代作用称为“泳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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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黄斌等，２０１４）。事实上，高层级政府加大对地方专项资助，这往往会形成
一种对地方的“心理暗示”，即高层级政府重视此项支出，会把这部分支出“管

起来”，此时地方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便由“硬约束”变为“软约束”。在“软约

束”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一个自然反应便是“脱包袱”，尽可能地依靠上级

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满足地方义务教育的投入需要，由此导致地方义务教育事业

发展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泳池效应”则越来越强。

（二）财政自主权与义务教育生均经费

与之前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似，财政自主权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具有显著

的负效应，即地方可自由支配的财力份额越大，其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越低

（见表５）。这一结果又再次验证了县级地方对增加义务教育投入不具有偏好
的这一事实。

表５　财政自主权多层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财政自主度 “省直管县”与财政自主度

预算口径 全口径 预算口径 全口径

截距 ８．２９（０．０４） ８．２９（０．０４） ８．２９（０．０４） ８．２９（０．０４）

　东部 －０．０４（０．０６） －０．０５（０．０６） －０．０４（０．０６） －０．０５（０．０６）

　中部 －０．１６（０．０５）－０．１７（０．０５） －０．１６（０．０５）－０．１７（０．０５）

财政自主权 －１．５５（０．５８） －１．２９（０．６２） －１．５４（０．５８） －１．２９（０．６２）

一般转移支付 ０．１７（０．０１） ０．１７（０．０１） ０．１７（０．０１） ０．１７（０．０１）

专项转移支付 ０．２３（０．０３） ０．２７（０．０４） ０．２３（０．０３） ０．２７（０．０４）

自有财政收入 ０．０７（０．０３） ０．０５（０．０４） ０．０７（０．０３） ０．０５（０．０４）

自主权与一般转移

支付交互项
－０．０７（０．０５） －０．０７（０．０６） －０．０７（０．０５） －０．０７（０．０６）

自主权与专项转移

支付交互项
－０．０４（０．０４） －０．０６（０．０５） －０．０４（０．０４） －０．０６（０．０５）

自主权与自有财政

收入交互项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２５（０．０６）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２５（０．０６）

自主权与“省直管

县”改革交互项
—　　　 —　　　 －０．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１）

教育投入努力水平 ０．４９（０．０２） ０．５１（０．０２） ０．４９（０．０２） ０．５１（０．０２）

财政供养人口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农村学生占比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２）

　　注：非斜体表示第一层县级变量，斜体表示第二层市级变量；括号内表示估计系数标准误；

表示１％水平显著，表示５％水平显著，表示１０％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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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财政自主权与“泳池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模型下分别构建了

财政自主权与自有财政收入、一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三个交互项。根

据回归结果，财政自主权与自有财政收入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财政自

主权与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交互项估计系数非显著。这一结果与收支

分权模型估计结果完全不同，表明县财政自主权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地方自有财

政收入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生均经

费的影响不会受到县财政自主权高低的影响。自主权越高的县，对上级转移支

付的依赖度就越低，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则越强，在此情形下，地方义务教育支出

唯有依靠自身财力方能得以保障，因此在财政自主权较高的县，“泳池现象”便

不复存在。

（三）其他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东部地区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与西部地区无显

著差别，而中部地区县生均经费显著低于东部和西部。与预期相符，县对教育

的财政投入程度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财政供养人口变量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不利于生均经费的提升。农村

学生占比对生均经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在以往研究中通常显著为负，但近年来，

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教师工资

水平稳步提升，农村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不断提高，城乡生均经费水平已十

分接近。因此在本研究所构建的多个模型中，农村学生占比的影响系数虽依然

为负值，但不显著。

稳健性检验方面，根据表５第三列和第四列的估计结果，自主权与改革交

互项的估计系数估计值偏小，且非显著。这表明自主权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无论是否发生“省直管县”改革，自主权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都具有显著的

负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样本拆分为两个子样本，一个子样本包括所有市辖区

与未实施省直管的县（即“市直管”样本），另一个子样本包括所有已实施省直

管的县（即“省直管”样本），对于这两个子样本我们分别进行了多层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在两个子样本回归中，财政收支分权变量都保持显著的负影响，①这

意味着市－县财政收支分权的估计结果也是稳健的，县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

低偏好并不会受到“省直管县”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的影响。

① 为节省篇幅，文中未呈现该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表４相比，拆分后的子样本在主要
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在影响方向与显著性水平上无太大差异，各收支分权化变量估计系数均

保持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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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性含义

财政分权化是反映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对地区公共服务供

给所具有的影响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往文献在构建分权化指

标上多采用中央－省或省－县分权测量，但在现有体制下，基本公共服务的供
给责任主要在县（区），而与县财政关系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地市级政府，而非省

或中央政府，市－县财政收支安排对于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利用全国县－市两层数据，构建出两种统计口径下六种财政分权度指标，
并分别就这六种分权指标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影响进行了多层分析，结果

表明四种市－县财政收支分权指标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水平均具有显著的
负影响。伴随着在与市财政收支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县级地方会不断减少

自有财政资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会越来越倾向于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性资

金来满足地方教育投入的需要。与收支分权结果相似，县财政自主权指标对义

务教育生均经费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影响，但不同在于，拥有较高财政自主权的

地方对上级专项资助依赖度较低，因此面临着更加强硬的预算约束，为完成上

级下达的教育发展目标，地方“被迫”将更多的自有财力用于地方义务教育发

展。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县财政分权对县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所具有的负
效应不会受到“省直管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预算管理层级数量与预

算管理模式的改变，虽然能通过增加县级财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方义务

教育生均经费水平（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但它无力于改变县级地方对义务教育
支出所持有的低偏好。

本文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性含义。众所周知，县级地方政府事权与支

出职责不相匹配是制约我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质量提升的一大障碍。

对于这一问题，以往中央采用的应对策略是“财力补充＋市县平行”，即中央和
省级政府通过实施各类型转移支付，以自身财政盈余补足地方履行公共服务事

权职责的财力缺口，并配合以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资金转移与管理环节，提

高转移资金到位率，切实扩大县级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然而，地方公共

服务供给不仅取决于地方财力，还受制于地方支出偏好。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

明，在地方对教育支出持低偏好的条件下，对县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提高县对

市或省的财政预算收支占比，这些都无益于促进地方提高对中小学的财政投入

水平，而“省直管县”改革由于并不包含改变地方支出偏好的政策措施，因此对

增加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水平的作用亦十分有限。为此，我们提出未来财政

体制改革应考虑修正现有的政策思路，采用“财力补充 ＋约束激励”策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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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一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数量与规模，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地方

更多的自有收入与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在面向地方公共品的转移支付设计

中，需加入有关维持地方自有财力对公共品投入努力水平的约束性条款，并采

用“以奖代补”方式，对达成预定目标的地方给予资金奖励。

［参考文献］

陈硕、高琳，２０１２：《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第６期。

龚锋、卢洪友，２０１３：《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

务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第１期。

黄斌，２００９：《关于中国地方小学教育财政支出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第５期。

黄斌、董云霞、苗晶晶，２０１４：《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县级地方教育财政支出水平与差

异的影响》，《教育学报（香港中文大学）》第２期。

罗伟卿，２０１０：《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

究》，《财经研究》第１１期。

田志磊、杨龙见、袁连生，２０１５：《职责同构、公共教育属性与政府支出偏向———再议中国式

分权和地方教育支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４期。

王蓉、杨建芳，２００８：《中国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行为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

版）》第４期。

杨良松，２０１３：《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教育供给———省内分权与财政自主性的视角》，《公

共行政评论》第２期。

张晏、李英蕾、夏纪军，２０１３：《中国义务教育应该如何分权———从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的经

济学分析》，《财经研究》第１期。

张晏，２００５：《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Ｈｕａｎｇ，Ｂ．，Ｍ．ＧａｏａｎｄＣ．Ｘｕ，２０１６，“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ｉ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

ｎ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Ｊｉｎ，Ｊ．ａｎｄＨ．Ｚｏｕ，２００５，“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６（６）：１０４７１０６４．

Ｌｉｎ，Ｊ．Ｙ．ａｎｄＺ．Ｌｉｕ，２０００，“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４９（１）：１２１．

Ｏａｔｅｓ，Ｗ．Ｅ．，１９８５，“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７５（４）：７４８７５７．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Ｐ．Ａ．１９５４，“Ｔｈｅ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３６（４）：３８７３８９．

Ｔｉｅｂｏｕｔ，Ｃ．Ｍ．，１９５６，“ＡＰ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ｏ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６４（５）：４１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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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Ｄａｔａ

ＨＵＡＮＧＢｉｎ，ＷＡＮＧＸ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Ｑｉｏｎｇ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ｄａｔａｉｎ２００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ｓｉｘ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

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ｒｏ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ｕｓｅｓ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ｌｉｎ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ｍａｋ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ｏｃａｌ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ｉｔ

ｙ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ｓｐｅｒｐｕｐｉｌ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ｓｏｗｎｆｉｓ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ｌｏ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ｓｆｉｓ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ｗｉｌｌ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ｓｏｗｎｆｉｓ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ｉｔｙｃｏｕｎ

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ｆｉｓ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ｌｏ

ｃ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ｕｓｅｄ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ｓｆｉｓｃ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ｓ

ｃａｌ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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